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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委员会 

2005 年组织会议 

 

  附加说明的 2005 年组织会议临时议程 
 

1. 通过 2005 年组织会议议程。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2005 年工作安排。 

4. 2005 年工作方案。 

5. 通过 2005 年实质性会议议程。 

6. 其他事项。 

  附加说明 
 

 1. 通过 2005 年组织会议议程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三条规定,除各主要委员会外,其他委员会应各选主席

一人,副主席一人或数人,报告员一人。对上述人员的选举,应根据公平的地域分

配、经验和个人的能力。 

 过去几年中,会议委员会除选举主席外,还选举了副主席三人和报告员一人。 

 3. 2005 年工作安排 
 

 委员会 1992 年 8 月 27 日第 341 次会议决定保持其两年期工作方案,在偶数

年处理与文件有关的项目,在奇数年则处理与会议有关的项目。委员会还决定有

些项目将每年审议。委员会 2004 年实质性会议讨论了题为大会“会议时地分配

办法”的项目两年审议一次的问题。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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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地分配办法的报告（A/59/159）第 56 至 60 段中的评论，并决定在审议改进第

五委员会工作方法时再次讨论这项问题。 

 4. 2005 年工作方案 
 

 大会 1988年 12月 21日第43/222 B号决议第4段规定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本文件附有 2005 年实质性会议的议程草案,另附有附加说明,其中考虑到委

员会先前的决定和大会后来的决定和决议。 

 为 2005 年届会就各项会议事务的不同议题提出的报告将再次合并分为两大

部分：一份报告按 2004 年 12 月 23 日第 59/265 号决议的要求主要涉及与秘书长

报告（A/59/172）相关的事项；另一份报告涉及关于会议事务的利用和通常在会

议时地分配办法议程项目下报告的其他事项。 

 虽然实质性会议议程遵照会议时地分配办法议程项目的决议，不过委员会不

妨按照上述议题安排工作。 

 5. 通过 2005 年实质性会议议程 
 

 6.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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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5 年实质性会议议程草案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2. 会议日历: 

(a) 2005 年在闭会期间更改会议日历以及相关事项； 

(b) 通过 2006-2007 两年期会议日历草案； 

(c) 改善会议服务资源和设施的利用： 

㈠ 联合国各机构的会议统计资料以及就各机构利用其可得到的会议

服务问题同各机构进行协商/发信给这些机构； 

㈡ 向会员国各区域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的会议提供口译服务； 

㈢ 改善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会议设施的利用； 

㈣ 改善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中心的利用； 

(d) 要求作为大会第 40/243 号决议第一节第 7 段规定的例外情况； 

(e) 审议 2006-2007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附属机构两年期会议日历草案。 

3. 改进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工作情况： 

(a) 一体化的全球管理； 

(b) 工作量标准和业绩计量； 

(c) 文件提交的责任和问责制度； 

(d) 简要记录的提供； 

(e) 向会员国提供服务的电子工具和新方法和途径。 

4. 与笔译和口译有关的事项。 

5. 审查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大会和会议管理部。 

6. 信息技术。 

7. 通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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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说明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2. 会议日历 
 

 (a) 2005 年闭会期间更改会议日历以及相关事项 
 

 就这些更改进行汇编并载入委员会报告。 

 (b) 通过 2006-2007 两年期会议日历草案 
 

 秘书处将向会议委员会 2005 年实质性会议提出 2006-2007 两年期会议日历

草案。 

 委员会将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 2006-2007 两年期会议日历草案。 

 (c) 改善会议服务资源和设施的利用 
 

  ㈠ 联合国各机构的会议统计资料以及就各机构利用其可得到的会议服务问题

同各机构进行协商/发信给这些机构 
 

  大会在其第 59/265 号决议第二节 A 第 2 段中，请会议委员会继续与过

去三届会议期间所分配资源利用率一直低于适用基准数的机构协商，以期提

出适当建议，使会议服务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并敦促未充分利用会议服务资

源的机构的秘书处和主席团，在秘书处大会和会议管理部协助下，考虑根据

过去审议经常性议程项目时会议时地使用情况，酌情改变工作方案，以期提

高会议资源的利用率。大会在第 3段中请秘书长系统追踪较长一个时期以来

一直未充分利用会议服务资源的机构对会议服务的利用情况，以查明不能达

到基准数的根源。 

  ㈡ 向会员国各区域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的会议提供口译服务 
 

  大会在其第 59/265 号决议第二节 A 第 15 段中，认识到会员国区域集团

和其他主要集团的会议对政府间机构会议的顺利运作很重要，并请秘书长确

保尽可能满足向会员国区域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的会议提供会议服务的所

有要求。大会在第 18 段中回顾会员国区域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会议的口译

服务按惯例是临时提供的。它在第 19 段中请秘书长审查目前向会员国区域

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在总部和其他工作地点举行的会议提供口译服务的惯

例，以期能够更好地向这些会议提供口译服务。 

  ㈢ 改善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会议设施的利用情况 
 

  大会在其第 59/265 号决议第二节 A 第 5 段中，欢迎正在为提高联合国

内罗毕办事处会议设施的利用率作出的努力。它在第 6 段中再次请秘书长继

续加强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为吸引更多的会议在其设施举行而进行的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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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大会在第 7 段中请秘书长确保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的会议管理事务与

其他工作地点保持一致，其中考虑到内罗毕办事处的业务需要，并就此提出

报告，供大会第六十届会议审议。 

  大会在第 8段中回顾其数项决议，包括第 57/283 B 号决议第二节 A 第 9

段，重申除大会或会议委员会代表大会另行授权外，总部设在联合国内罗毕

的机构的所有会议均应在内罗毕举行，并请秘书长通过会议委员会就此事向

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报告。大会在第 9 段中强烈劝阻任何国家违反总部规

则，发出在本国举办会议的邀请，在涉及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和利用率低的

其他联合国中心时，尤其如此。它在第 10 段中深为关切特别是在联合国内

罗毕办事处口译和笔译部门仍有剩余空缺，注意到秘书长为填补这些空缺作

出的努力，并请秘书长继续通过会议委员会就此向大会提出报告。 

  ㈣ 改善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中心的利用 
 

  大会在其第 59/265 号决议第二节 A 第 11 段中，注意到由于大会第

58/250 号决议第二节 A第 1 段的规定，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中心的利用率已

有所提高，并请秘书长继续探索一切可能办法，进一步提高该会议中心的利

用率。大会在第 12 段中欢迎迄今为提高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设施利用率和

利用效率所作的努力，敦促秘书长持续开展推销工作，并就有关结果向大会

第六十届会议提出报告。大会在第 13 段中请秘书长确保非洲经委会会议中

心与其他中心和机构建立和发展联系，采用统一会议管理系统，酌情考虑采

用其他现代技术系统，以便更有效率地提供服务，并就此向大会第六十届会

议提出报告。 

 (d) 要求作为大会第 40/243 号决议第一节第 7 段规定的例外情况 
 

 大会 1992 年 12 月 22 日第 47/202 A 号决议第 15 段要求大会所有附属机构

遵守大会第 40/243 号决议第一节第 7段的规定，其中大会决定,大会各附属机构

除大会明确授权外,均不得于大会常会期间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 

 按照委员会 1986 年会议制订并经 1992 年会议重申的程序,希望于大会主要

会期期间在总部举行会议的大会附属机构的主席应向会议委员会主席提出这种

要求。 

 (e) 审议 2006-2007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附属机构两年期会议日历草案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8年 2月 5日第 1998/103 号决定请会议委员会审查委

员会的两年期会议日历草案，并于适当时候就此向理事会提出建议。将于 7 月提

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5 年实质性会议的 2006-2007 年两年期会议日历草案预

期将在理事会实质性会议之前印发，供委员会审议。委员会不妨届时考虑举行会

议讨论草案，并向理事会提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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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改进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工作情况 
 

 (a) 一体化的全球管理 
 

 委员会在过去三届实质性会议中相当详细地讨论了一体化的全球管理问题

并提出了建议，对秘书处落实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改革提供了指导。大会在其第

59/265 号决议第二节 B第 9 段中，注意到为建立全球统一管理系统持续作出的努

力，决定参照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在第六十届会议上审议现有成

果（见 A/59/133 和 Corr.1）。 

 (b) 工作量标准和业绩计量 
 

 大会在其第 59/265 号决议第二节 B 第 10 段中，又注意到秘书长在秘书处设

立了全面研究工作量标准和业绩计量问题的特别工作队及工作队的初步研究结

果，请秘书长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研究工作量标准和业绩计量，以便就从全系

统角度进行业绩计量和管理的全面方法向大会提出建议，这个办法同时也应注意

各正式语文的特点，并确保遵行大会第 58/250 号决议。 

 (c) 文件提交的责任和问责制度 
 

 大会在其第 59/265 号决议第二节 B 第 11 段中，再次请秘书长进一步拟定在

秘书处加强责任制和问责制的有效措施，包括设立一个监测这项工作的部门间机

制，以确保文件及时提交处理，并就此通过会议委员会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

一份全面报告。 

 (d) 简要记录的提供 
 

 大会在其第 59/265 号决议第二节 B 第 12 段中，请秘书长与各有关政府间机

构充分协商，设法以更高的效率和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简要记录，因为简要记录

是会员国一个有用和至关重要的工具，特别是在维持联合国的机构记忆方面。大

会在第 13 段中又请秘书长审查为印发简要记录设定时限的备选方案，研究相关

的实际问题和经费问题，并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一个试点项目。大会在第 14

段中还请秘书长根据立法授权详细说明各种备选方案，包括其报告（A/58/530）

第 59 至 63 段中所述的备选方案，并通过会议委员会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这

些方案实际问题和经费问题。 

 (e) 向会员国提供服务的电子工具和新方法和途径 
 

 大会在其第 59/265 号决议第二节 B 第 15 段中，请秘书长进一步开发的电子

会议规划和资源配置系统（e-Meets）作为会议管理的核心工具的功能，使其涵

盖与会议有关活动的整个范围，并继续与其他工作地点协商，以便在各工作地点

扩大该系统的应用，或使该系统与这些单位所用的其他系统相结合。大会在第 16

段中又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进一步落实电子文件管理概念（e-Docs），包括通过文

件链切实用电子方式传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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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在第 17 段中还请秘书长充分遵照现有立法授权，根据汲取的经验教训

和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以及会员国的意见，对会议文件进一步采取

按需印制办法，以此作为改进向会员国提供服务的一种手段，并考虑对出版物采

取按需印制办法，并就此通过会议委员会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4. 笔译和口译有关事项 
 

 大会在其第 59/265 号决议第四节第 2 段中，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仍在与会

员国举行旨在与会员国协商如何改进语文服务的信息交流会，打算就所用名词和

所提供服务的质量问题建立更多沟通渠道，并请秘书长以更为适当的模式每年组

织两次信息交流会，如有口译资源则提供口译。大会在第 4 段中再次请秘书长继

续努力探讨利用六种正式语文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远程翻译、场外翻译及语音识

别等新技术，进一步提高会议服务质量和产量的问题，并向大会报告采用其他新

技术的情况。大会在第 5 段中对自译自审比例偏高表示严重关切，并请秘书长通

过会议委员会就此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一份全面报告。大会在第 6 段中再次

请秘书长在重订工作量标准时处理所有正式语文自译自审占适当比例以确保质

量的问题，并就此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5. 审查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大会和会议管理部 
 

 会议委员会 1991 年 6月 12日第 327次会议决定审查为会议事务编列的拟议

方案预算的相关方案说明，并就此向大会提出看法。 

 秘书处根据这项决定将提交委员会 2005 年实质性会议 2006-2007 两年期拟

议方案预算内有关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方案说明，供其审议。 

 6. 信息技术 
 

 大会在其第 59/265 号决议第五节第 1 段中，注意到各工作地点迄今在管理

和文件处理系统中采用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各工作地点会议事务部门

采取统一办法分享标准、良好做法和技术成果。它在第 2段中欢迎秘书长在联合

国内罗毕办事处努力促使该办事处根据其业务需要与联合国其他办事处分享标

准、最佳做法和技术成果。大会在第 3 段中请秘书长加倍努力提高联合国内罗毕

办事处的信息技术能力，酌情调配现有资源，应付不断出现的各种优先问题，并

酌情在审议 2006-2007 两年期经常预算时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7. 通过报告 

 

 


